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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返利与销售折让法律适用的分析

——某汽车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税收筹划案例

刘 蓉  罗延平

一、 案例背景

某汽车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是江南一家汽车生产企业，主

要生产气缸容量在1.5升～ 2.0升（含2.0升）的小轿车，该企

业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33% ，消费税税率为5%。为了扩大市

场占有率，该企业运用了一系列促销手段，例如支付商家与

商品销售量、销售额挂钩的信息费、评级奖励费、折扣销售、

各种销售返利等，取得了显著成效。2005年，该企业发生的

对商家的返利支出为 20 万元，以销售折让进行处理。但在

2006年的税务审计中，税务机关认为把这些费用当作销售折

让处理不符合税法规定，应视为返利，在账务处理上，不应

冲减销售收入而应计入费用，而经销商应以所购货物的增值

税税率计算冲抵进项税额。应冲减的进项税金计算公式如

下：当期应冲减进项税金 = 当期取得的返还资金 ÷（1+所购

货物适用增值税税率）×所购货物适用增值税税率。政策依据

是国税发 [2004] 136号文件，该文规定：商业企业向供货

方收取的部分收入，按照以下原则征收增值税或营业税：对

商业企业向供货方收取的与商品销售量、 销售额无必然联

系，且商业企业向供货方提供一定劳务的收入，例如进场费、

广告促销费、上架费、展示费、管理费等，不属于平销返利，

不冲减当期增值税进项税金，应按营业税的适用税目税率征

收营业税。对商业企业向供货方收取的与商品销售量、销售

额挂钩（如以一定比例、金额、数量计算）的各种返还收入，均

应按照平销返利行为的有关规定冲减当期增值税进项税金，

不征收营业税。商业企业向供货方收取的各种收入，一律不

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很明显，税务机关的认定对该企业

的税收有较大影响。因此，企业管理层决定研究销售折扣与

销售折让问题，希望找到合理合法的方案来减轻税负。

二、 案例解析

（一）筹划思路与方法

假设这项业务的正常收入为 100万元（不含增值税），正常

费用为 30万元。如果将支付给商家的信息费、奖励费、降价

折扣等费用 20万元按销售返利方式处理，则该企业的税负如

下：应纳增值税 = 100 × 17% = 17（万元），应纳消费税 = 100 ×

5% = 5（万元），应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17+5）×

10% =2.2（万元），应纳所得税 = [100-（30+20）-5-2.2] ×

33% = 14.124（万元），则总税负为17+5+2.2+ 14.124= 38.324
（万元）。

如果将支付给商家的情报费、奖励费、降价折扣等费用

20万元按销售折让方式处理，则该企业的税负如下：应纳增

值税=（100-20）× 17% = 13.6（万元），应纳消费税=（100-20）

× 5 % = 4（ 万元），应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

（13.6+4）× 10% = 1.76（万元），应纳所得税 = [100-20-30-
4-1.76] ×33% = 14.5992（万元），则总税负为13.6+4+ 1 .76

+ 14.5992= 33.959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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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比较，企业若以销售折让方式取代销售返利方

式，并被税务机关认可，则整体税负可以下降 3 8 .3 2 4-
33.9592= 4.3648万元。该公司的做法是否不属于“销售折

让”，在税法上并不明确；另一方面税法对于“返利”的规定

也仅针对购买方，并没有规定销货方对经销商的返利不能抵

减销售收入。

因此，企业的筹划思路应在操作层面上把返利变成折扣

销售或销售折让，具体方案有以下三个：

方案一：对商家的各种支付及返利以预估折扣的形式于

销售时直接反映在同一张发票上，作为折扣销售抵减销售收

入，年末根据商家销售情况再作调整。其政策依据是：国税

发 [1993] 154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若干具体问题

的规定》要求：纳税人采取折扣方式销售货物，如果销售额

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注明的，可按折扣后的销售额

征收增值税；如果将折扣额另开发票，不论其在财务上如何

处理，均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折扣额。国税函 [1997] 472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销售折扣在计征所得税时如何处

理问题的批复》：纳税人销售货物给购货方的销售折扣，如

果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销售发票上注明的，可按折扣后

的销售额计算征收所得税；如果将折扣额另开发票，则不得

从销售额中减除折扣额。若担心商家违约，可责成其预交押

金。

方案二：在不能取得当地税务局折让证明单的情况下，

采取在下次购货时以红蓝同票的形式给予价格折扣，即对商

家的上期返利体现在下期折扣中，并把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

一张发票上分别注明，满足按折扣后的销售额征收增值税的

条件。

方案三：与经销商订立合同时添加相关条款，使其符合

销售折让的规定。比如，厂家降价商家有权退货，则该企业

可以通过降价来达到对商家返利的目的，同时又达到了销售

折让的条件。
（二）筹划难点

方案一：此方案是根据以往期间的销售情况和折扣情况

平均计算后确定一个适当的折扣率来预估，对业务不稳定、

销售波动比较大的客户的折扣情况难以把握。

方案二：税务机关可能根据配比原则认为折扣销售的折

扣额应与销售收入相配比，即允许抵减销售收入的折扣额应

该是针对当期销售的商品，而不是前期销售的商品。

方案三：如果该企业坚持认为各种返利或价格折让属于

销售折让的范畴，则税务机关可能据此推断销售不成立，销

售收入不能确认，因为与商品有关的“主要风险”并未转移。

所以难点有两个，一是要取得税务机关的认可，认为此种合

同条款符合收入确认的条件；二是此条款符合销售折让的条

件。

（三）案例点评

不同的让利、奖励方式有不同的税收待遇，纳税人应根

据经营特点合理选择。在进行该案例的税收筹划时，企业只

能从操作层面上让销售折扣和销售折让相互转化，例如税法

对于折扣销售并没有“配比”原则的要求，只是要求销售额

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上体现，而这个条件该公司是满足

的；同时，该公司还要以实际业务操作需要出发，取得税务

机关的理解，并认定该企业主观上没有偷税的意图。

三、 案例延伸思考

在实践中，对于折扣销售、销售折扣、销售折让等经营

手段，人们比较容易混淆，从而导致操作错误。根据相关财

务制度规定，折扣销售是指销货方在销售货物或应税劳务

时，因购货方购买数量较大或购买行为频繁等原因，而给购

货方价格方面的优惠，如果销售额与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上

分别注明，可按折扣后的余额作为增值税计税金额；销售折

扣也叫现金折扣，是指销货方在销售货物或应税劳务后，为

了鼓励购货方及早偿还货款而协议许诺给予购货方的一种折

扣优待，是一种融资性质的理财活动，其折扣额不得从销售

收入中扣除；销售折让是指在货物售出后，由于其品种、质

量、性能等方面的原因，购货方虽未退货但销货方需要给予

购货方的一种价格折让。它实质上是原销售额的减少，因此

可以按折让后的货款计征增值税。税法对不同涉税处理做了

明确规定，因此企业在销售环节进行税收筹划时要考虑到法

律的可操作性，要有税收风险控制的观念。

另外，上期折扣额下跨，在下期通过“红蓝同票”处理，

如果上期应享受的折扣额大于下期开票数额，则可分几次在

票面上予以体现。这种以递延方式反映价格折扣的方法在现

今的经济活动中是很常见的，因为厂家与经销商之间的购销

活动具有连续性，厂家往往只能通过上期折扣下期兑现的方

式对经销商进行约束和激励。更重要的是，这种折扣在经济

实质上是对销售价格的一种扣除，与税法对折扣销售的规范

意图是一致的。但缺点是如果各期间销量和折扣标准差异较

大，则不能较为真实地反映当期实际的经营成果，而且 12月

份和年终折扣在进行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可能会遇到一些障

碍。所以，它可能适用于市场占有率比较稳定、各期间销量

和折扣标准变化不大的企业。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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